[bookmark: _GoBack]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、再申诉办理

	事项简述
	对由县级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进行管辖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、再申诉进行办理

	办理材料
	涉及本人的考核结果、处分决定等人事处理结果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5日内

	结果送达
	现场送达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08室（人事管理股）

	咨询查询途径
	现场到人事管理股进行查询

	监督投诉渠道
	0314-8582782





